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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资金管理，严格银行结算纪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

行结算办法》，结合学校的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结算范围 

第二条  财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银行结算办法》等国家有关规定，加强银行账户

的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开立账户，办理存款、取款和结算。 

    第三条  根据有关规定，除了能用现金支付结算的业务外，其他业务都必须用银行

结算方式。银行结算方式主要有：支票（包括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汇兑，分为电汇

和信汇；银行汇票；网上银行。 

第四条  银行支票只适用于同城范围内发生的经济业务，有效期限为十天。银行电

汇单等，适用于异地发生的经济业务。 

第五条  凡购买物品超过 1000 元（含 1000 元）者，必须使用银行结算方式，不得

支付现金。 

第三章  签发及入帐     

    第六条  银行出纳签发银行票据时必须正确填写日期、收款单位名称、金额、用途

和付款账号及开户银行，并由会计加盖预留银行印鉴。 

    第七条  出纳应当严格遵守银行结算纪律，不准签发空白支票、没有资金保证的票

据或远期支票；不准签发、取得和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的票据；不准违反规定

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 

第八条  出纳人员应当逐笔记载支票领用情况和银行收付情况，登记银行日记账；

财务人员定期与银行对帐，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以保障资金安全。 

第四章  领用 

第九条  原则上只有学校在编正式教职工才能领用银行票据。领用时应事先办好相

关手续，并提供确切的用款金额和收款单位正确的账户、账号及开户银行名称。 

第十条  支票领用人须在支票领用后 10 日内到财务部门办理相关报销手续，逾期

不办理的，停止办理领用人所在部门的支票领用业务。如确有特殊情况 10 日内不能完

成报销手续的，应及时向财务部门作出书面说明。 

第十一条  遗失或被窃支票被不法分子冒购商品等造成经济损失的，领用人必须承



担责任。 

    第十二条 领用的银行结算票据如发生退票不能支付，则领用人须将原银行结算票

据取回，并办妥相关手续后方可重新申领。 

第五章  收受及保管 

第十三条  收受银行结算票据由出纳办理，出纳受理票据前应审查票据各栏是否填

写完整正确。如未按规定填写，或有字迹、印章等问题缺陷的，均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空白银行结算票据由出纳保管；银行印鉴章应分开保管：出纳保管财务

专用章，会计保管法定代表人章。 

第十五条  作废的银行结算票据必须加盖作废印章，在相应的领用登记本上予以记

录，并单独装订成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校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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